
臺北市政府 95.08.11.  府訴字第 095843247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原 處 分 機 關：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訴願人因違反印花稅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95年 5月 4日北市稽法乙字第 09560347200

號復查決定，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60日內另為處分。

　　　　事　　實

一、緣訴願人於 90年 4月 5日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

　　）簽訂「混凝土工程」工程承攬合約書 1份，工程實作金額共計新臺幣（以下同）122,

　　388,202元，應貼用印花稅票 122,388元，訴願人僅貼用印花稅票 12元。案經臺南市稅捐

　　稽徵處查獲，以 93年 10月 20日南市稅工字第 0930128486號函移原處分機關依法審理核

定

　　補徵訴願人印花稅票貼用不足稅額計 122,376元，並以 94年 5月 6日印處字第 940048號

處

　　分書按所漏稅額處 5倍罰鍰，金額計 611,800元（計至百元止）。訴願人不服，申請復查

　　，經原處分機關以 94年 9月 30日北市稽法乙字第 09461116600號復查決定：「復查駁回

　　。」訴願人仍表不服，第 1次向本府提起訴願，經本府以 95年 2月 24日府訴字第

09427041

　　 200號訴願決定：「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 90日內另為處分

　　。」

二、嗣經原處分機關以 95年 5月 4日北市稽法乙字第 09560347200號重為復查決定：「維持

原

　　核定。」訴願人仍表不服，於 95年 6月 5日第 2次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

卷

　　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訴願法第 95條前段規定：「訴願之決定確定後，就其事件，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力

　　。」印花稅法第 1條規定：「本法規定之各種憑證，在中華民國領域內書立者，均應依

　　本法納印花稅。」第 5條第 3款、第 4款規定：「印花稅以左列憑證為課徵範圍：......



　　三、買賣動產契據：指買賣動產所立之契據。四、承攬契據：指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工

　　作之契據；如承包各種工程契約、承印印刷品契約及代理加工契據等屬之。」第 7條第

　　 3款、第 5款規定：「印花稅稅率或稅額如左：......三、承攬契據：每件按金額千分

　　之一，由立約或立據人貼印花稅票。......五、買賣動產契據：每件稅額 4元，由立約

　　或立據人貼印花稅票。」第 8條第 1項規定：「應納印花稅之憑證，於書立後交付或使用

　　時，應貼足印花稅票；其稅額巨大不便貼用印花稅票者，得請由稽徵機關開給繳款書繳

　　納之。」第 12條規定：「同一憑證須備具 2份以上，由雙方或各方關係人各執 1份者，應

　　於每份各別貼用印花稅票；同一憑證之副本或抄本視同正本使用者，仍應貼用印花稅票

　　。」第 13條第 1項規定：「同一憑證而具有兩種以上性質；稅率相同者，僅按一種貼用

　　印花稅票；稅率不同者，應按較高之稅率計算稅額。」第 23條第 1項規定：「違反第 8

　　條第 1項或第 12條至第 20條之規定，不貼印花稅票或貼用不足稅額者，除補貼印花稅票

　　外，按漏貼稅額處 5倍至 15倍罰鍰。」民法第 345條第 1項規定：「稱買賣者，謂當事

人

　　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第 490條規定：「稱承攬者，謂

　　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行政

　　法院 39年度判字第 2號判例：「當事人主張事實，須負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

　　不足為主張事實之證明，自不能認其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又行政官署對於人民有所處罰

　　，必須確實證明其違法之事實。倘不能確實證明違法事實之存在，其處罰即不能認為合

　　法。」財政部 83年 8月 9日臺財稅第 831604808號函釋：「......本案買賣預拌混凝土

契

　　約書內容，如僅載明賣方負責將預拌混凝土運至工地，卸入買方指定之場（或儲斗）者

　　，應屬完成買賣物之交付，尚非屬上開承攬範圍，應依買賣動產契據貼用印花稅票。至

　　如約定賣方尚須負責以邦（幫）浦車（壓送車）完成澆置（灌漿）及養護等工作者，已

　　兼具『承攬』之性質，應按承攬契據貼用印花稅票。」

　　93年 3月 29日臺財稅字第 0930451133號令修正之「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

　　」（節錄）：

┌───┬───────┬───────┬──────────┐

│稅目　│稅法條文　　　│違章情形　　　│裁罰金額或倍數　　　│

├───┼───────┼───────┼──────────┤

│印花稅│印花稅法　　　│違反第 8條第 1項│　　　　　　　　　　│

│　　　│第 23條第 1項違│或第 12條至第 20│　　　　　　　　　　│

│　　　│反第 8條第 1項或│條之規定：　　│　　　　　　　　　　│

│　　　│第 12條至第 20條│1.貼用不足額者│按所漏稅額處 5倍罰鍰 │



│　　　│之規定，不貼印│　。　　　　　│。　　　　　　　　　│

│　　　│花稅票或貼用不│2.不貼印花稅票│按所漏稅額處 7倍罰鍰 │

│　　　│足稅額者，除補│　者。　　　　│。　　　　　　　　　│

│　　　│貼印花稅票外，│3.以詐術或其他│按所漏稅額處 10倍罰鍰│

│　　　│按漏貼稅額處 5│　不正當方法不│。　　　　　　　　　│

│　　　│倍至 15倍罰鍰。│　貼印花稅票或│　　　　　　　　　　│

│　　　│　　　　　　　│　貼用不足者。│　　　　　　　　　　│

│　　　│　　　　　　　│　　　　　　　│　　　　　　　　　　│

│　　　│　　　　　　　│　　　　　　　│　　　　　　　　　　│

└───┴───────┴───────┴──────────┘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

（一）依財政部 83年 8月 9日臺財稅第 831604808號函釋，本案買賣預拌混凝土契約書內容

，

　　　如僅載明賣方負責將預拌混凝土運至工地，卸入買方指定之場（或儲斗）者，應屬完

　　　成買賣之交付，尚非屬承攬範圍，應依買賣動產契據貼用印花稅票。

（二）訴願人所營業務為預拌混凝土之生產及銷售，係屬營建工程建材供應商，訴願人與營

　　　造廠商所簽訂的合約，僅言明訴願人需將混凝土卸入指定的地點及位置，即完成必要

　　　之銷售行為，幫浦車的灌漿作業，係由工地（也就是營造廠商）另外請其他人員進行

　　　，車輛及人員均非訴願人提供，訴願人僅需配合幫浦作業時間，調配攪拌車的運送及

　　　到達時間，訴願人並無任何施作行為，本件系爭合約為買賣契約，訴願人亦貼足印花

　　　。

（三）訴願人所提供的商品具時效性，當然必須在一定的時間內配合營造廠商施作進度準時

　　　供貨，且訴願人與○○公司所簽訂之合約並未載明合約總價，係因訴願人與○○公司

　　　的合約為實作實算，訴願人之供料需要配合營造廠商施作時間，實質上訴願人並無承

　　　攬施作之事實，原處分機關判定買賣混凝土之契約是否為「承攬」，應依個案事實，

　　　而非契約是否出現相關用字。

三、本案前經本府以 95年 2月 24日府訴字第 09427041200號訴願決定：「原處分撤銷，由原

處

　　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 90日內另為處分。」其撤銷理由略以：「......四、惟查

　　訴願人主張系爭合約中訴願人並無任何施作行為，依財政部 83年 8月 9日臺財稅第 83160

　　4808號函釋，該合約為預拌混凝土之買賣契約乙節，按上開財政部函釋意旨，預拌混凝

　　土契約書之內容，倘若僅載明賣方負責將預拌混凝土運至工地，卸入買方指定之場（或

　　儲斗）者，應屬完成買賣物之交付，係屬買賣契約之範圍；倘若約定賣方尚須負責以邦



　　浦車（壓送車）完成澆置（灌漿）及養護等勞務工作者，則屬買賣與承攬之混合契約。

　　準此，系爭合約書究屬買賣契約或買賣與承攬之混合契約，應以合約中訴願人是否須負

　　責以邦浦車（壓送車）完成澆置（灌漿）及養護等勞務工作為斷。經查系爭合約書中之

　　假設工程及清潔地面等勞務與邦（幫）浦車（壓送車）完成澆置（灌漿）及養護等混凝

　　土工程施作之性質不同，此等勞務是否有前揭財政部函釋之適用，尚有可議之處，原處

　　分機關以訴願人須施作假設工程及清潔地面等勞務為由，遽認系爭合約具有承攬性質，

　　尚嫌率斷。再按系爭合約書壹、一般規定第 4條約定：『工程單價：詳見附件之工程單

　　價表。』及卷附工程報價單所載預拌混凝土磅數自 140㎏/．至 350㎏/．，其每．之單價

　　為 1,080元至 1,699元，上開單價在立約時（即 90年 4月 5日）與預拌混凝土市場價格之

價

　　差為何？倘若上開單價與市場價格相差無幾，則系爭合約中之假設工程及清潔地面，是

　　否得類同購買電器時所附隨電器安裝之勞務行為，以其占該項買賣契約之比例極小，而

　　將整個契約定性為買賣契約？倘若上開單價與市場價格有相當差距時，該價差是否得視

　　為系爭合約中之假設工程及清潔地面等勞務之價格，而以該等勞務價格按承攬契約稅率

　　貼用印花稅？凡此有利於訴願人之情形，原處分機關漏未審酌，顯與行政程序法第 9條

　　規定：『行政機關就該管行政程序，應於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不合

　　。復按民法第 98條規定：『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

　　句。』準此，本件系爭合約書之名稱雖記載為『混凝土工程』工程承攬合約書，仍應以

　　實際發生之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來判定其契約之性質，不應僅以該契約名稱中有承

　　攬字樣，即率認其為承攬契約。......」

四、復查本案經原處分機關重為復查決定仍維持原處分之論據，有以下兩點：�依首揭財政

　　部 83年 8月 9日臺財稅第 831604808號函釋意旨所謂以幫浦車完成澆置及養護等工作，

　　僅係表達承攬工作特質，係屬例示規定，是否為承攬工作，仍應依個別合約性質具體審

　　認。本件關於假設工程及清潔地面工程僅係該合約最後之附款，故本件應依合約條款之

　　性質決定契約之性質。而本案合約書之名稱及約定條款均已具體載明本件為承攬工程之

　　承作，本件合約書自應依承攬契據稅率貼用印花。�原處分機關就預拌混凝土市場價格

　　以 95年 3月 15日北市稽法乙字第 09560347220號函詢臺灣區預拌混凝土工業同業公會，

　　經該同業公會以 95年 3月 21日預拌業字第 95054－1號函復略以：「主旨：貴處函詢 90

年

　　4月 5日預拌混凝土單價乙節，因各預拌廠成本及運費等均各有不同，其平均單價實難推

　　定，宜由買賣雙方當時交易價格為依據......」，故混凝土之售價與合約性質無絕對之

　　關聯性。

五、然本件訴願主要爭點為系爭合約究為單純買賣預拌混凝土之契約，或是買賣預拌混凝土



　　與兼具施作工程之買賣與承攬之混合契約？經查原處分機關本次重為復查決定，仍主張

　　本案合約書之名稱及合約條款已具體載明本件為承攬工程之承作，自應依承攬契據稅率

　　貼用印花，並據以補徵訴願人印花稅票貼用不足之稅額，另按所漏稅額處 5倍罰鍰。

　　惟按首揭行政法院 39年度判字第 2號判例意旨，原處分機關對於訴願人印花稅票貼用不

　　足稅額予以處罰，必須確實證明訴願人印花稅票貼用不足稅額之事實。易言之，原處分

　　機關必須確實證明系爭合約書之性質確屬承攬契約或買賣與承攬之混合契約，始有訴願

　　人未按承攬契據之稅率貼用印花稅票，而有印花稅票貼用不足稅額之違法事實存在；倘

　　若原處分機關無法確實證明上開違法事實之存在，其處罰即不能認為合法。經查本件系

　　爭合約書中，關於預拌混凝土買賣部分，於訴願人將預拌混凝土運至工地完成交付，此

　　階段之契約性質係屬買賣契約之範圍，至為顯然；至於本件是否有預拌混凝土工程施作

　　之部分，訴願人已主張係單純買賣預拌混凝土之契約，縱有假設工程及清潔地面等勞務

　　，亦僅係附隨性質云云，又此於本府前次訴願決定撤銷意旨，業已指明本件契約性質之

　　判斷標準，應按民法第 98條規定：「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

　　所用之辭句。」及首揭財政部 83年 8月 9日臺財稅第 831604808號函釋意旨辦理。然原

　　處分機關本次仍未具體舉證證明訴願人因系爭契約所實際施作工程之勞務內容，緣此涉

　　及訴願人是否有未按承攬契據之稅率貼用印花稅票，而有印花稅票貼用不足額之違法事

　　實存在，準此，系爭契約是否有承攬契約之性質仍有未明。從而，應將原處分撤銷，由

　　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60日內另為處分。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81條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副主任委員　王曼萍

　　　　　　　　　　　　　　　　　　　　　　　　　　　　　　　　　　委員　陳　敏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委員　陳淑芳

　　　　　　　　　　　　　　　　　　　　　　　　　　　　　　　　　　委員　蕭偉松

　　　　　　　　　　　　　　　　　　　　　　　　　　　　　　　　　　委員　陳立夫

　　　　　　　　　　　　　　　　　　　　　　　　　　　　　　　　　　委員　陳媛英

　　中　　華　　民　　國　　95　　年　　　 8　　　月　　　11　　　日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3段 1巷 1號）




